《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国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部署，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的要求，落实《关于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明确我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目标任务、职责分工、工作机制和具体程序，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线索筛查、调查评估、赔偿磋商、修复及效果评估、资金管理等环节，切实维护人民权益，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起草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细则》（以下简称《工作细则》），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bookmark: heading_0]一、制定背景和必要性
[bookmark: heading_2]（一）编制背景
2018年6月14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桂办发〔2018〕27号）；为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改革制度落实，2019年8月16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林业局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配套文件的通知》，从赔偿磋商、鉴定评估、信息公开、损害修复等方面细化损害赔偿的工作内容。2022年10月13日，原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通知》（桂环函〔2022〕1523号）。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生态环境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关于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进一步细化了改革实践要求，为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提供了明确制度遵循和操作指引。
广西生态资源丰富，生态安全战略地位重要，为将国家层面政策要求与本地生态环境保护实际相结合，破解实践中存在的责任认定、磋商诉讼、修复执行等具体问题，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切实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二）编制必要性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自2020年全国范围试行结束转入常态化工作开展以来，我区一直沿用2018年印发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和配套试行的5项制度，实务工作中仍然存在部门联动不足、程序规范有待明确等问题。

二、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2017年8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环法规〔2022〕31号）；
（四）《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2023年12月27日）；
（五）《关于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环法规〔2025〕6号）；
（六）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办发〔2018〕27号）；
（七）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配套文件的通知》（桂环规范〔2019〕5号）；
[bookmark: heading_3]（八）《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通知》（桂环函〔2022〕1523号）。
[bookmark: _GoBack]三、编制过程
2025年2月，生态环境部正式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环法规〔2025〕6号），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政策层面予以明确，规定了索赔工作的具体负责部门或机构、优化了案件办理程序、对显著轻微案件、简单案件、重大案件类型进行了明确，损害赔偿与行政执法联络常态化、信息共享、移交畅通，提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为推动我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常态化，落实《意见》的具体实施，推进美丽广西建设，2025年8月，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自治区环科院组成项目组，进行《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细则》编制工作。
项目组全面梳理国家法律法规、部委规章及改革文件，准确把握核心要求。总结全区近年案件办理、磋商诉讼、生态修复、资金管理等经验做法，提炼固化有效机制，经多次修改、逻辑优化，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heading_4]四、主要内容
《工作细则》共8章44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共9条。明确制定目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适用范围、生态环境损害定义、赔偿范围、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责任优先原则等。
第二章“任务分工”，共1条。明确各级党委生态环境保护议事协调机构、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职责，划分自治区与设区市案件管辖权限，建立联合办案机制。
第三章“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共4条。建立跨部门线索筛查移送机制，明确10类重点线索渠道，规范初步核查、立案、调查期限、调查报告及不予/终止索赔情形。
第四章“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共2条。规范鉴定评估机构选取、简单案件专家评估、评估内容、异议处理及第三方论证机制。
第五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共8条。明确磋商启动、会议程序、期限次数、协议内容、司法确认、磋商不成情形及诚信激励、失信约束措施。
第六章“生态环境修复与效果评估”，共7条。坚持修复优先，规范原位修复、替代修复及劳务代偿、异地修复、技改抵扣、分期赔付等多元化履责方式，建立修复监督、效果评估、验收结案流程。
第七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监督与保障”，共9条。建立信息共享、重大案件督办、公众参与、信息公开、档案管理、考核督察、责任追究与表彰激励机制，规范赔偿资金管理使用。
第八章“附则”，共3条。明确解释主体、期限计算、施行日期及原有文件废止等事项。
[bookmark: heading_5]五、重点问题说明
[bookmark: heading_6]（一）关于适用范围
明确适用于我区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全流程工作，排除人身财产损害、海洋生态损害及责任主体不明确的历史遗留问题，与上位法保持衔接一致。
[bookmark: heading_7]（二）关于简单案件快速办理
对损害事实清楚、责任认定无争议、损害数额不超过30万元的简单案件，简化鉴定评估、磋商程序，提高办案效率。
[bookmark: heading_8]（三）关于赔偿磋商全流程规范
1.磋商启动：赔偿权利人指定部门出具磋商告知书并送达；赔偿义务人主动申请的，可先行启动磋商。
2.期限次数：磋商期限不超过90日，会议原则上不超过3次；复杂案件经批准可适当增加。
3.协议内容：明确损害事实、证据依据、修复方案、履行期限、违约责任、效果评估、争议解决等必备条款。
4.司法确认：磋商协议可申请司法确认；未予确认的重新磋商一次，仍不成及时提起诉讼。
5.磋商不成情形：明确拒绝磋商、逾期未答复、无故缺席、退出会议、无法送达、超期未达成一致等7类情形。
6.诚信激励与失信约束：对积极磋商、及时履责的，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对不履行生效协议或裁判的，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bookmark: heading_9]（四）关于多元化生态修复
结合广西实际，创新设置原位修复、替代修复、劳务代偿、异地修复、技改抵扣、分期赔付等履责方式，兼顾义务人履行能力与生态环境恢复效果，确保实现“环境等量恢复”。
[bookmark: heading_10]（五）关于部门协同联动
强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农业农村、林业及公检法等部门协作，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联合办案、重大案件督办机制，提升工作合力。
 (
1
)
